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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2 頁

《 2019 年成文法（雜項規定）條例草黨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

2020 年 4 月 29 日來信收悉。我們己就對〈高等法院

條例〉（第 4 章）所作修訂建議的查詢向司法機構徵詢意見，

現將我們的回應載於下文。

《條例草案》第 6(1 ）條

司法機構表示，根據其既定做法，向終審法院提出上

訴的上訴許可申請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會盡量由就有關
東件作出判決或命令的相同上訴法庭法官進行上訴許可

申請聆訊和作出裁定。這是因為倘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

的上訴許可申請由其他上訴法庭法官聆訊，或會無可避免

地延長案件最終完結前的法律程序，因為其他上訴法庭法

官過往從沒有參與裁定現受質疑的上訴，在考慮申請人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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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上訴許可申請前，必定需時掌握案件

的事實詳情和理據。事實上，香港一直遵循由相同上訴法

庭法官聆訊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上訴許可申請的做法。

司法機構也希望強調，如上訴法庭決定拒絕批予向終

審法院提出上訴的上訴許可申請，申請人也可依據《香港

終審法院條例〉（第 484 章）的相關條文向終審法院上訴委

員會申請上訴許可。

基於上文所述，司法機構認為無須進一步修訂第 4 章

第 34B( 4 )(aa）條。

﹛條例草案》第 6(4）條

據司法機構了解，上訴法庭鮮有（如有的話）依據

第 4 章第 34B(3）條組成。然而，司法機構無意憑藉現時的

修訂建議令第 4章第 34B(5）條所指的現有重新爭辯安排不

適用於依據第 4 章第 34B(3）條妥為組成的上訴法庭。

因此，我們會提交合適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

確保當《條例草案〉中有關第 4 章的修訂建議生效後，

第 4 章第 34B(5）條所指的重新爭辯安排適用於依據第 4 章

第 34B(3 ）條或第 34B(4）條妥為組成的上訴法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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